
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

序

号

货

物

名

称

技术规格及要求
数

量

备

注

1

制

氧

系

统

本次招标，中标人负责设备材料的运输、保险、装卸、安

装、调试及验收、培训和售后服务，以及经相关部门检测合

格后交付买方使用等交钥匙工程。

1. 招标项目：肃北县马鬃山镇中心卫生院医用中心制氧系

统采购项目。

1.1. 制氧系统为单机组配置，单机组产氧量必须≥5m³

/h。

2. 设备用途说明：利用 PSA 变压吸附技术制造氧气，供临

床使用。

3. 技术参数及要求：

3.1. ▲制氧系统制造原理必须为 PSA 技术，具有完整 PSA

空气净化装置，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

件

3.2. 制氧系统必须是无油设计。

3.3. 制氧系统冷却方式为风冷式。

3.4. 制氧系统必须满足设计要求：具备最高的安全性、

可靠性，满足医院在停电等突发情况时能与医用的后备

氧源相切换，并提供设计方案。

3.5. 制氧系统氧气输出压力：0.4-0.6Mpa（可调，无需

配置增压机及后平衡罐即可满足）。

3.6. 当用氧量超过单台生产量时，其它机组可自动投入

运行，具有自动切换运行功能，该系统应具有中央智能

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操作面板为彩色触摸屏：采用

/ /



PLC 编程控制；实时显示氧气浓度、氧气压力、累计流

量、即时流量、年月日及时间、工作状态等参数。

3.7. 制氧系统必须具备断电、自动反向、超载、超负荷

保护报警功能，报警声强符合国家标准。

3.8. 制氧系统必须具备氧气纯度在线分析监测功能，使

用寿命必须达到 10 年，测量精度：≤±1%F.S，测量范

围：10-99.9%O2，分辨率：0.01%，具有数据远传功能。

3.9. 制氧系统采用的流量计应具有实时流量和累计流量

显示功能，氧气经过流量计后必须无压力损失,具有数

据远传功能。

3.10. 制氧系统中的气体处理精度必须达到 0.01μm，

过滤系统必须具备功能效能自动显示功能。

3.11. 制氧系统配件之间的连接管道的材料优质，焊接

方式连接，采用铜或不锈钢材质的管路及阀门等配件。

3.12. 输出氧气浓度≥93±3%，并有相关的技术保证措

施，其它理化指标必须符合或优于行业 YY 标准。

3.13. 本项目实施涉及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含设计标准

和规范、产品标准和规范、工程标准和规范、验收标准

和规范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及规范，

至少应包括：

1 GB150－1998《钢制压力容器》；

2 YY/T0298－1998《医用分子筛制氧设备通用技

术规范》；

3 JB/T4730－1994《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4 JB/T4709－2000《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附

标准释义）》；

5 JB2536－1980《压力容器油漆、包装和运输》；



6 GB50235-2010《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7 GB50148-2011《工业金属管道工程验收规范》；

8 GB50030-2007《氧气站设计规范》；

以上所列的主要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未能达到国际和

或国内最新标准时，投标人应使系统及选用的设备和材料符

合最新的国际、国内标准，并提供采用的国际、国内标准、

规范和所应用的最新版本的有关技术依据资料。

3.14. 制氧系统设备的配置清单及规格技术要求

序号 部件名称 单位 数量

1. 制氧主机 台 1

2. 螺杆式空压机 台 1

3. 风冷式干燥机 台 1

4. 空气储罐 个 2

5. 氧气储罐 个 1

6. 精密除尘过滤器 个 1

7. 一级除油过滤器 个 1

8. 二级除油过滤器 个 1

9. 一级除臭过滤器 个 1

10. 高氧纯度监测仪 套 1

11. 氧气流量计 套 1

12.
管路系统及其它组

件
套 1

13. 电气控制系统 套 1

14. 中央智能控制系统 套 1

15. 汇流排 套 1

16. 氧气灌装机 套 1

17. 灌充台 套 1

注：以上为主要的配置清单，各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



技术要求提供科学、合理、完整的配置，但必须保证投标人

的设备配置不低于以上要求。

2

制

氧

系

统

▲1. 医用分子筛制氧系统必须有良好的持久性能，分子筛

在无需进行再生处理的情况下，能确保连续运行良好。（投

标文件中提供原厂合法有效的分子筛质量证明报告扫描件

佐证此条参数）

▲2. 制氧设备开机 30min 后，其氧产量、氧气纯度应达到

规范要求，整套医用分子筛制氧部件应经法定医疗器械检测

机构检测为合格产品（投标文件中提供省级及以上医疗器械

检测站（中心）或医检所的检验合格报告扫描件佐证此条参

数）。

1

套

3

制

氧

主

机

▲1、制氧系统噪声≤78dB；（投标文件中提供省级医疗器

械检验中心提供的检验报告复印件）

2、要求为国内知名品牌产品；

3、分子筛必须为原装进口分子筛，正常使用寿命保质期达

10 万小时；

4、单台产氧量≥5m³/h；

5、氧浓度≥93±3%；

6、主机由中央智能控制系统控制，无需另设控制柜。控制

操作面板为彩色触摸屏：采用 PLC 编程控制；触摸屏实时显

示氧气浓度、氧气压力、累计流量、即时流量、年月日及时

间、工作状态等参数；氧气浓度历史数据可查询。

1

台

4

螺

杆

式

空

压

机

1、排气压力≥0.7MPa；

▲2、功率≤7.5kw，排气量：≥ 1.18m³/min；（投标文件

中提供原厂彩页或使用说明书复印件）

3、具有全电脑数字控制功能,轻触式按键,友好人机对话界

面；

4、具备超载、高温、超压自动报警停机功能；

5、具备压力、温度、时间、故障等显示功能；

6、具有运行记录、周期定时、日报管理、维护保养情报，

运行状况等。

1

台



5

风

冷

式

干

燥

机

1、要求为国际著名品牌；

2、采用独特设计的高可靠排水装置，使凝结水同污垢同时

排出，确保长时间的免维护运行；

3、采用可靠的水量调节阀保证制冷系统工况稳定；

4、采用双流层逆流前置预冷器的设计；

5、单台额定处理气量：≥2 .4m³/min，符合空压机要求；

6、出口压力露点 3-10℃；

7、冷却方式：风冷；

8、高温型冷干机进气温度≤80℃。

1

台

6

空

气

储

罐

1、材质为优质碳钢；

2、有效容积≥ 0.3 立方米；

3、工作压力为 0.8 Mpa；

4、符合国家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

个

7

氧

气

储

罐

1、材质为优质碳钢；

2、有效容积≥ 1立方米；

3、工作压力为 0.8 Mpa；

4、符合国家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1

个

8

精

密

除

尘

过

滤

器

1、单个空气处理量：≥2.4m³/min，符合单台空压机要求；

2 适用于滤除大量液体和 3 微米大小的凝聚物(5ppm w/w 最

大残留油分含量)

3 双级过滤

◊第 1级-两根不锈孔管,进行 10 微米机械分离

◊第 2级-深层纤维介质滤除 3微米的固态和液态颗粒

1

个

9

一

级

除

油

过

滤

1、单个空气处理量≥2.4m³/min，符合单台空压机要求；

2、适用于滤除大量液体和 1微米大小的凝聚物(1.0ppm w/w

最大残留油分含量)

3、內/外滤芯皆防腐蚀

4、双级过滤

1

个



器 ◊第 1级-纤维介质和介质滤网交替叠层,滤除较大的颗粒

◊第 2 级-多层环氧树脂粘合混合纤维介质,聚结油雾和滤除

固态颗粒

10

二

级

除

油

过

滤

器

1、单个空气处理量≥2.4m³/min，符合单台空压机要求；

2、适用于滤除大量液体和 0.01 微米大小的凝聚物(0.01ppm

w/w 最大残留油分含量)

3、內/外滤芯皆防腐蚀

4、双级过滤

◊第 1 级-多层纤维介质和介质滤网,滤除较大的颗粒，在空

气进入第 2级过滤前进行预过滤

◊第 2 级-多层粘合混合纤维介质,滤除细小的凝聚物外涂膜

封闭式泡沫套筒

1

个

11

除

臭

过

滤

器

1、单个空气处理量≥2.4m³/min，符合单台空压机要求；

2、适用于聚结细小的水汽和油雾;可滤除小至 0.01 微米的

凝聚物(0.001ppm w/w 最大残留油分含量)

3.、內/外滤芯皆防腐蚀

4、双级过滤

◊第 1级-涂膜封闭式泡沫套筒,进行预过滤和气流分散

◊第 2 级-多层矩阵混合纤维介质,滤除极细小的凝聚物外涂

膜封闭式泡沫套筒

1

个

12

高

氧

纯

度

监

测

仪

1、精度：≤±1％F.S；

2、测量范围：10-99.99% Vol；

3、响应时间：T90≤15 秒；

4、显示界面：LED 数字显示；

5、所有控制和调整均在控制面板上进行；

6、具有氧气低纯度报警功能，并有数据远传接口，方便远

程监控。

▲7、符合 GB/T 17626.3-2016 具有抗干扰的特性，持续有

效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投标文件中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

机构出具的 EMC 电磁兼容检验合格报告复印件佐证此条参

数）

1

套



13

氧

气

流

量

计

1、要求为国际知名品牌产品；

2、流量范围：0.8-800SLPM

3、精度：±1.5 级

▲4、LCD 显示，管路文丘里结构（投标文件中提供原厂彩页

或使用说明书复印件）

5、显示分辨率 0.01L；

6、具有网络传输功能。

▲7、属于热分布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投标文件中提供专利

证书复印件）

1

套

14

管

路

系

统

及

其

它

组

件

304 管路系统
1

套

15

电

气

控

制

系

统

具备基本控制功能
1

套

16

中

央

智

能

控

制

系

统

1、采用 PLC 控制具有断电、缺相、反相等保护功能，出现

故障时提供声光报警；

2、具有远程数据输出接口，方便远程数据传输。

1

套

17
汇

流
手动汇流排规格 2*3 1



排 套

18

氧

气

灌

装

机

1.电动机功率 4.0Kw

2.额定排气压力 15MPa(G)

3.额定流量 5Nm3/h

1

套

19

灌

充

台

规格 2*2
1

套

其他要求：1、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本文件要求提供成熟的全新原厂产品和

技术支持及技术服务。投标人所投产品的质量、规格及技术要求 特征必须符合

国家标准、规范。

2、投标人必须逐条响应本文件的要求，提供详细的货物清单（包括其原产

地、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数量、单价及总价）。

3、投标人保证用户在使用投标人提供的任何产品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专

利权、商标或工业设计权等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投标人须与

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以及由此给用户带来的损失。

4、成交供应商应派遣设备专用工程师就设备使用、维护、保养免费对采购

单位进行使用指导及相关培训。成交供应商须具备专业设备售后服务能力，具备

专业维修工程师队伍。

5、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保修期内），若经调试或维修后仍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使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成交供应商应予以退还或更换设备，否则在余款支付时扣

除设备的款项。

一、成交货物的质量标准和包装、安装、调试、验收

1、质量标准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合同设备是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要求

特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招标文件的要求，与投标货物一致。

2、包装

货物的包装均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

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方承担。



3、成交货物的安装调试

3.1、成交供应商负责合同项下的货物安装调试，须选派专门安装队伍，根

据用户实际情况，完成现场勘测、现场安装调试等工作，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

负责。

3.2、成交供应商安装时必须对各安装场地内的其他设备、设施有良好的保

护措施。

4、货物的验收

4.1、成交货物安装调试完成正常工作 5 个工作日，验收应在采购单位与成

交供应商共同参与下进行，并在对成交货物的外观、规格、质量等情况检验完毕

后，共同签署验收书。

4.2、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

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之情形者，用户单位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

录，或由用户单位与成交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

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3、如果合同货物的运输和安装调试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成

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更换货物，以保证合同货物安装调试的成功完成。换货的相

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二、质量保证、售后服务内容及承诺：

1、质量保证期

1.1 质量保证期不少于一年，保修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设备进行上

门维修，不收取额外费用。对由于产品缺陷而引起的财产或人身损害的，由中标

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中标人须终身免费提供维护和技术支持。

2.1、售后服务内容及承诺：

2.1.1 中标供应商方负责安装、调试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2.1.2 中标供应商须注重提高技术服务专业化程度和系统质量，并关注项目

售后服务质量，保障设备安全、可靠、高效地运行。

3、中标供应商须委派一支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有经验的技术支持与售

后服务队伍，为本项目提供及时、全面以及本地化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本项



目的正常运行，并终身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投标人在应答时应详细阐述免费技术

支持的内容与范围）。

4、中标供应商必须向采购人说明并承诺免费质保期满后收费维护的方式、

范围（包括产品、模块、部件等）等系统维护服务内容。

5、中标供应商应详细列出设备维保方案（考虑本地化服务），一经应答将作

为合同的一部分。

6、中标供应商应在响应时间内为业主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并提供专职售

后服务人员名单及资质状况，提供所投产品的售后服务地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7、项目实施结束后，中标方提供技术人员对采购单位使用人员进行培训服

务。

8、在质保期内对用户的软件应用需求迅速响应并解决（如有）。

9、设备故障维修：质保期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采购人电话通知中标供

应商后，供应商应进行维修，如不能按时维修，必须提供备用设备给采购人用到，

直至维护好为止。

三、培训要求：

投标人必须有专门的工程师对设备进行安装和调试，必须有专门的售后服务

电话和现场操作指导，且每年可为招标人提供 1-2 次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等培训机

会，并给出详细售后服务方案。

四、其他：未尽事宜，以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在合同中进行约定。


